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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 

一、甲走路不慎碰撞到騎自行車的壯漢 A，A 暴怒，從自行車上拿取打氣筒衝向甲，並舉手要毆

打甲，甲見 A 身材壯碩又有打氣筒在手，趕忙舉拳備戰。怎知 A 第一擊揮空，且打氣筒順勢

甩落於甲腳旁，A 低身想撿打氣筒繼續毆打甲。甲為了保護自己，快一步撿起 A 的打氣筒，

持之揮打 A，A被甲打到手臂流血，甲則趁亂離去。甲之刑責為何？（25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這題主要在考兩個概念，第一個是關於正當防衛的問題，甲雖然有瑕疵的原因

行為在先（不小心撞到 A）但甲並非故意為之，所以這裡並不會因此而影響甲防衛權的行使；

第二個是關於甲撿起打氣筒，這裡牽涉到竊盜與搶奪區分的老考點，不過不管是何者，甲都因

欠缺所以有意圖而不成立犯罪。 

 

【擬答】： 

甲走路不慎撞到 A的行為，不成立任何犯罪，因依題所示，A並未被甲撞倒而受傷，而過

失犯亦無未遂之處罰，故甲無罪。 

甲持打氣筒毆打 A之行為，不成立普通傷害罪（第 277條第 1項）： 

客觀上，甲毆打 A的行為與其受傷的結果間具有因果關係與客觀可歸責性；主觀上，甲

具有傷害故意。 

於違法性，應檢討甲能否主張正當防衛（第 23 條）。客觀上，甲對 A並無不法行為在

先，而 A第一全揮空後又拿打氣筒毆打甲，亦即 A無故欲毆打甲，故對甲而言，此顯屬

現在不法之侵害；再就防衛手段而言，此應屬有效且侵害最小之手段，符合適當性與必

要性，亦未違反社會倫理限制（甲雖有碰撞 A的行為在先，但甲非故意，故不構成挑唆

防衛）；主觀上，甲具有防衛意思，故此行為依正當防衛之規定阻卻違法，甲不成立本

罪。 

甲撿起打氣筒的行為，不成立搶奪罪（第 325條第 1項）： 

關於搶奪之定義，傳統實務係以「公然乘人不備，掠取他人動產」為要件，然本人採取現

今多數學說見解，以「不法腕力，破壞他人緊密持有」為要件。依此見解，打氣筒已掉落

地面，並非 A之緊密持有，故甲不成立本罪，僅得考慮成立竊盜罪。 

甲上述行為，不成立竊盜罪（第 320條第 1項）： 

客觀上，甲未經 A之同意而破壞其對於打氣筒的持有並建立自己的持有，自屬竊取；主觀

上，甲具有竊盜故意，然甲持該打氣筒僅係暫時供自己防衛之用，並無據為己有意思，故

其欠缺所有意圖而不成立本罪。 

 

二、甲於餐廳用餐，欲竊取鄰座顧客乙的手機。甲將手伸至隔壁餐桌，取走置於桌上的手機（實

際上為丙所有）。甲至餐廳門口時，丙即發現上情，並衝上前阻止甲離去，甲為避免丙的追

捕，朝其腹部施以數拳。丙因疼痛難耐而跪倒在地，甲則持該手機逃離現場。甲的刑責應如

何論處？（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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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這是一個財產犯罪的簡單考題。前階段甲偷手機的部分成立竊盜既遂，只要簡

單交代一下「等價客體錯誤不阻卻故意」這考點就行了；而後段的準強盜罪成立上應該沒有疑

問，最後競合後論以準強盜罪。 

 

【擬答】： 

甲取走丙之手機的行為，成立普通竊盜罪（第 320 條第 1項）： 

客觀上，甲未經丙的同意破壞了丙對於手機的持有，並且建立自己的持有；主觀上，甲

誤以為此為乙的手機，實際上為丙的手機，此屬「等價客體錯誤」，一般認為此為不重

要的動機錯誤，無礙故意之認定，故甲仍具有竊盜故意，且甲亦具有不法所有意圖。 

甲無阻卻違法及阻卻罪責事由，成立本罪。 

甲毆打丙腹部之行為，成立準強盜罪（第 329條）： 

客觀上，甲犯竊盜罪既遂而當場施以強暴，且此強暴使丙當場倒地，達於釋字第 630號

所要求之「難以抗拒」程度；主觀上，甲具有準強盜之故意，亦具有脫免逮捕與防護贓

物之意圖。 

甲無阻卻違法及阻卻罪責事由，成立本罪。 

競合：甲所犯上述二罪，依「不罰前行為」之法理，論以準強盜罪即為已足；而甲揮數拳

毆打丙，依照「接續犯」或「自然意義之行為單數」概念，仍僅成立一個準強盜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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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 

  對於精神障礙犯罪人施以監護處分之規定，如行為時與裁判時之法律有變更，應如何適

用？ 

適用裁判時之法律  

適用行為時之法律  

比較行為時與裁判時之法律，擇最有利於行為人適用之  

比較行為時與裁判時之法律，擇期間最長者適用之 

  甲正在竊取路邊汽車，甲已打開該車車門，正好有警察乙接近，可能發現甲之犯罪行為，

甲遂放棄續行犯罪而離去。有關甲之刑責，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成立竊盜罪之障礙未遂 甲成立竊盜罪之中止未遂  

甲成立竊盜罪之不能未遂 甲成立竊盜罪之預備犯 

  關於刑之酌科及加減，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減輕其刑  

未滿 18歲獲滿 80歲人犯罪者，不得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刑有加重及減輕者，先加後減  

因刑之加重、減輕，而有不滿 1日之時間或不滿 1元之額數者，不算 

  載運偷渡客的船長甲，見警察上船臨檢，情急之下將船上的偷渡客乙、丙推落海，造成

乙、丙溺斃，事後經法院認定，甲不知道乙、丙不諳水性，雖不願意見到他們死亡，但其

死亡對甲而言，亦未違反其本意。有關甲之主觀犯意，下列何者正確？ 

甲對乙、丙死亡結果，具直接故意 甲對乙、丙死亡結果，，具未必故意  

甲對乙、丙死亡結果，具無認識過失 甲對乙、丙死亡結果，具有認識過失 

  小學老師甲因班上 9 歲女童乙偷東西又頂嘴，因情緒失控而用麥克風丟擲乙之頭部，致乙

頭部血流不止。刑法上應如何評價甲之行為？ 

甲之行為屬業務上正當行為，不罰  

甲之行為屬依法令之行為，不罰  

甲之行為屬過當之依法令行為，成立傷害罪，得減輕其刑  

甲無任何減輕或組卻事由，成立傷害罪 

  甲清晨出門，看到有人未經同意，擅自將車停放在其家門口，甚為火大，於是拿起地上磚

塊，砸破車窗玻璃。孰知，車主乙在車內燒炭自殺，甲的砸車行為，剛好救了乙一命。甲

之行為，屬於下列何者？ 

誤想防衛 誤想避難 偶然防衛 偶然避難 

  下列何者屬限制責任能力人？ 

家境貧困、身無長物不得已而竊取財物之 30歲成年人  

15歲與女友發生性行為之男學生  

因癌症領有重大傷病卡而性侵害他人之 20歲成年人  

75歲富有而收受賄絡之民意代表 

  下列何種宣告刑不得易服社會勞動？ 

拘役 5個月有期徒刑 6個月有期徒刑 7個月有期徒刑 

  法院認定甲成立三項罪名，分別宣告 12 年有期徒刑、10 年有期徒刑、15 年有期徒刑。依

刑法第 51條之規定，法院得定下列何種執行刑？ 

20年有期徒刑 10年有期徒刑 37年有期徒刑 12年有期徒刑 

  依刑法第 77條之規定，受有期徒刑之宣告，其執行至少須滿幾個月始得假釋？ 

2個月 3個月 5個月 6個月 

  警察甲在執行取締交通違規勤務時，在法令許可範圍，對於未載安全帽之機車騎士乙加以

攔停，但僅勸導並未開罰單，即予放行。甲之行為應如何論罪？ 

縱放人犯罪 便利脫逃罪 圖利罪 不成立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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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警甲將偵查中刑事案件關於嫌疑人乙的辯解說詞，故意洩漏給特定媒體記者，該媒體因

此獲得獨家報導，輿論則對乙大加撻伐。甲的行為可能成立下列何罪？ 

刑法第 132調第 1項的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  

刑法第 130條的公務員廢弛職務釀成災害罪  

刑法第 316條的洩漏業務上知悉他人秘密罪  

刑法第 310條的誹謗罪 

  甲駕車連闖兩個紅燈，被值勤警員乙攔查，在乙遞給他紅單與簽名用的原子筆時，甲把筆

摔在地上，用腳踩碎，並拉扯乙之上衣。依實務見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成立刑法第 135條第 1項妨害公務罪  

甲成立刑法第 302條第 1項私行拘禁罪  

甲成立刑法第 140條第 2項侮辱公署罪  

甲成立刑法第 158條第 1項冒充公務員行使職權罪 

  有關刑法第 165條湮滅證據罪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行為人湮滅自己犯罪之證據，亦成立本罪  

不論是刑事、民事或行政案件之證據，均為本罪之客體  

警察不受理民眾報案，屬本罪之偽造證據之行為  

警察將扣案毒品倒至小便斗，係屬本罪之煙滅證據行為 

  有關刑法第 150條第 1 項之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罪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傷害行為非本罪之強暴行為  

透過社群通訊軟體在遠端與十餘位網友進行串連，再一同至現場，亦屬聚集行為  

攜帶兇器而犯本罪者，應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僅聚集三人者，不成立本罪 

  下列何者不屬於刑法第 161條規定，脫逃罪所稱之「依法逮捕拘禁之人」？ 

私人逮捕之通緝犯 羈押於看守所之犯罪嫌疑人  

監獄中服刑的受刑人 被管收的民事執行債務人 

  律師甲就其辯護之案件，教唆該案重要關係證人乙於出庭時作偽證，乙雖同意，但於法庭

具結後，卻不敢為虛偽陳述。下列何者正確？ 

甲、乙均不構成犯罪  

乙依偽證罪未遂犯處罰，甲不構成犯罪  

乙不構成犯罪，甲依偽證罪未遂教唆犯處罰  

乙依偽證罪未遂犯處罰，甲依偽證罪未遂教唆犯處罰 

  下列何種犯罪不處罰預備犯？ 

殺人罪  強盜罪  

加重詐欺罪  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罪 

  甲搶奪路人乙之背包，得手後逃逸，路人丙見義勇為在後追捕數分鐘，甲見無法甩掉丙，

情急之下將背包丟棄。甲之刑責為何？ 

搶奪既遂罪 搶奪未遂罪 甲不成立犯罪 準強盜罪 

  下列何者屬刑法第 38條第 2項「犯罪所生之物」？ 

受賄之現金 賭博之器具 殺人之小刀 偽造之租約 

  甲酒駕遇到警察臨檢，偽稱未攜帶國民身分證，並在警詢筆錄冒用其弟弟之年籍資料簽名

及應訊，甲構成何罪？ 

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 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偽造公文書罪  偽造署押罪 

  甲在乙的飲料內放安眠藥，使其沉睡後予以性侵得逞，甲成立何罪？ 

刑法第 222條之加重強制性交罪 刑法第 225條之乘機性交罪 

刑法第 228條之權勢性交罪 刑法第 235條之散布猥褻物品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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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何種有關刑法責任能力之規定，其法律效果並非「得減輕其刑」？ 

14歲以上未滿 18歲人之行為  

瘖啞人之行為  

滿 80歲人之行為  

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 

  甲上班遲到，乙向老闆告狀，使甲心生不滿。下班時，甲欲教訓乙，讓乙以後不要愛告

狀，未料甲一個巴掌，竟讓乙摔倒，頭部撞擊路面石塊而亡。關於甲之行為，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成立殺人罪  成立強暴侮辱致死罪  

成立重傷致死罪  成立傷害致死罪 

  有關下列違法行為，何者成立妨害電腦使用罪章之犯罪？ 

於個人網站上，張貼性交猥褻之圖片  

於公眾網站留言板上，留言辱罵他人  

擅自使用他人帳號密碼，進入他人電腦瀏覽  

擅自將他人之音樂創作放在網路，供人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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